Rumor of the Day: Is the Regulation Eliminating Substitutions Imminent?
本日謠言: 廢止勞工証被申請人替換 (Substitutions) 的規定即將來臨?
張先正律師
法律助理彭世英
坊間到處流傳關於勞工部即將取消“勞工証可替換被申請人(Substitutions)”的規定。還不至於……以下是故事內容：
2006年2月13日， 勞工部提出一項新規定，建議取消勞工証替換使用；勞工証批准後只有45天效期，限定包括律師費等的支付費用，和其他一些手續上的改變。美國移民律師協會對這此問題曾提出答辯。
今年(2007)的1月26日，勞工部向管理和預算辦事處(OMB)提出這項法案的最終版本。通常OMB 有90 天的時間審理法案並批准、發回更正或拒絕。法案一經OMB核准，將送回申請機關簽字，然後送?邦註冊局發表公佈。目前無法預測OMB將花多久時間審理這項法案，或審理結果如何。通常與移民有關的法案都要用上90 天的時間，但不保證這項法案的審理也是如此。
所以，最新的規定將是如何? 由於法案正審理中，在提交?邦註冊局之前無法取得副件，大家只能猜測。我們有理由相信“勞工証可替換被申請人”的規定一定會被取消，但不知道它會被做什麼形式的修正。也不能清楚的了解是否有其他的提議會被最後的版本繼續採用。OMB的網站上關於提案或對最後審理結果，在時態的用法上有一些有趣的描述。不知道是否這些敘述上的變動是指法案的內容或只是草率的寫作。
勞工部提議做這項改變，係為了減少有關在美國雇用外國永久雇工時，產生詐欺和濫用的動機和機會。在所有主要的改變中, 勞工部要取消目前施行的允許勞工証核准後，被申請人可以替換的規定。勞工部更進一步對外國永久雇工提出減少不實申請的可能性。雇主還必須於45 天限期內，根據核准的勞工証向國土安全局提出(I-140)綠卡申請。最終版的法規特別明確禁止永久勞工証或勞工申請的買賣和交易；相關的費用亦同。這項法案也提出為了保護整個計畫之完整性，包括含上訴權的禁止之類的實施辦法。這些修正案將同時適用於外國人永久勞工證的申請(Form ETA750) 和永久勞工證的申請 (PERM, Form ETA 9089)。
本文翻譯自 “美國移民律師協會 InfoNet Doc. No.07013170”2007年1月31日登載之報導。如有疑問或任何與移民有關的問題，歡迎來電諮詢。(202)783-890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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